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以住 房 公 积 金 贷 款 政 策 为
例，目前我市住房公积金贷款首
付政策是按照住建部《关于规范
住房公积金个人住房贷款政策有
关问题的通知》规定：购买首套商
品房，首付不得低于房款的 30%

（套型建筑面积在 90 平方米〈含〉
以下的，首付不得低于所购房款
的 20%）。网友“guest”提到的怡
心苑经济适用住房项目目前已经
封顶，是否还要按照总购房款的
50%向购房者收取？

昨日，记者致电怡心苑的开发
商——洛阳市万家安房地产开发有
限公司负责人田连刚。田连刚说，
怡心苑的正式销售价格已经确定：

高层均价为每平方米2561元，多层
均价为每平方米1839元，根据楼层
不同，实际价格也会稍有不同。

具体的缴纳房款方式为一次性
付清和首付款+住房公积金贷款或
商业贷款。其中，办理住房公积金
贷款和商业贷款的购房者，在双方
签订正式合同时，将根据通过审批
资格的贷款额度，对其前期缴纳的
房款实行多退少补。

田连刚说，由于办理商业贷款
的各个银行对首付款数额的要求有
所不同，如果购房者家庭确实困难，
可以先支付30%的首付款，但是在
签订正式合同之前，需要补齐剩余
首付款，才能签订贷款合同。

有关部门：预缴的50%是购房款，待签订购房合同后将按贷款缴存比例多退少补

购经适房，首付款得缴50%？

位于洛龙区的怡心苑经
济适用房项目，目前已经封
顶。有网友在洛阳网“百姓
呼声”发帖称，该项目的首付
款 需 要 缴 纳 总 购 房 款 的
50%。记者调查发现，此类
情况在我市并非个例。那
么，我市对此的具体政策如
何，缴纳的房款将作何用途，
网友遇到的问题如何解决？
记者就此进行了采访。

上周，网友“guset”通过
洛阳网“百姓呼声”频道对话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：
经 适 房 的 首 付 咋 能 是
50%？该网友说，怡心苑是
经济适用房，现在终于交房
了！我们还没高兴多久，开
发商就要求我们一次性缴纳
房款的 50%，这让我们犯难
了。

记者登录洛阳网“洛阳
社区”等我市主流网络媒体
并查阅相关网帖后发现，有
此疑问的网友不在少数。除
了怡心苑之外，购买周山新
城、富阳佳苑等经济适用房
项目的市民也有同样的疑
惑。网友“冰糖土豆”称，购
买首套商品房贷款时，首付
款只需要缴纳 30%，为什么
经济适用房要缴纳50%？

那么，购买经济适用房
的前期付款标准是多少？购
房款又作何用途？记者带着
问题来到市住房保障和房产
管理局作进一步了解。

市住房保障和房产管理局保
障二科相关负责人介绍，市发改
委是经济适用住房的核算价格机
构，为了保证建设工程的顺利进
行，按照规定，开发企业在办理商
品房预售许可证时应确定销售价
格。但是，由于经济适用房的价
格是随着工程进度和建设成本为
基数进行核定的，因此，经济适用
房的销售价格一般是在工程基本
完工时确定的。

鉴于经济适用房的特殊性，市
政府综合考虑确定了“工程暂定
价”，开发企业按工程暂定价办理经
济适用房预售许可证：多层每平方
米 1800 元、小高层每平方米 2300
元、高层每平方米2600元；开发企

业按此价格向购房者收取工程价格
的50%作为购房款，并且此笔款项
只能用于工程项目建设。

“50%的购房款并不是贷款政
策中所指的首付款。”该负责人解
释，市民购买商品房办理住房公
积金贷款，首套房需缴纳 30%的
首付款即可。可是经济适用房受
暂定价格的限制，购房者无法签
订正式合同，并办理贷款，所以只
能缴纳实际购房款，而非贷款中
所称的首付款。加之申请经济适
用房的家庭大多较为困难，所以
先期只收取工程暂定价的 50%作
为购房款。

目前，我市经济适用房项目申
请和认购方式为：施工单位的工程

进度在25%以上且“四证齐全”（即
土地证、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、建设
工程规划许可证、施工许可证），住
房保障部门开始接受低收入家庭的
认购；当开发企业向房地产管理部
门申请预售许可并取得销售许可证
后，开始组织符合条件的认购者进
行抽号和选房工作。

选房工作结束后，购房者在10
天之内需缴纳50%的购房款，经济
条件确实困难的家庭，可以适当延
长时间。按照“工程暂定价”的标
准，购房者平均需要缴纳的费用约
为10万元，根据楼层和建筑面积不
同略有差异。在正式销售价格确定
之前，除了暖气和煤气的初装费之
外，无需再缴纳其他费用。

根据相关要求，开发企业在收取
购房者50%购房款时，不能与其签订
正式购房合同，待正式销售价格核定
后才能签订，也不能以此办理抵押贷
款手续。等到正式销售价格核定公
布后，如果购房者需要办理住房公积
金贷款或商业贷款，开发企业应按照
其贷款的缴存比例，对实际所收取的
50%购房款实行多退少补。

据该负责人介绍，为了保证经

济适用房项目能够按期封顶和交
房，我市规定：所缴房款纳入专项资
金监管账户。

也就是说，开发企业在办理预
售许可证之前，要根据建设项目的
实际情况选择监管银行，设立专项资
金监管账户，并与监管银行签订监管
协议。购房者所预缴的购房款必须
存入专项资金监管账户，只能用于该
项目的工程建设，包括购买建筑材

料、设备和支付该项目建设的施工进
度款、法定税费和依工程进度按比例
归还该项目银行贷款等。

等到经济适用房的正式销售价
格批复下达后，开发企业将按照正
式销售价格收取总房款，并与购房
者签订购房合同。在此过程中，住
房保障部门将按照工程的实际进度
对款项进行严格监管，确保工程顺
利进行。

为何经济适用房
首付款需缴纳50%

按照我市规定，单笔住房公积金
贷款额度一般不超过40万元，具体贷
款额度不得超出个人还款能力，计算
方式为：借款人月缴存额/借款人公积
缴存比例+借款人配偶公积金月缴存
额/借款人配偶公积金缴存比例之
和×50%×12（月）×借款期限。

住房公积金贷款的最高年限为
30 年。借款人的年龄与申请贷款期
限之和原则上不得超过其法定退休年
龄后5年，即男职工可以贷到65岁，女
职工可以贷到60岁。 （李岚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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